
  

債務基金、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用途別預算科目核定表 

1 

修正科目 現行科目 
說  明 

編號 名稱及定義 編號 名稱及定義 

5 購建固定資產、無形資產、非

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及營舍與

設施工程支出 

凡購置或興建固定資產、無形

資產、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

及營舍與設施工程等支出皆屬

之。 

5 購建固定資產、無形資產及

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

凡購置或興建固定資產、無

形資產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

投資等支出皆屬之。 

 

配合其項下二、三

級科目修正，酌修

定義。 

 

51 購建固定資產 

凡購置供施政及業務使用（非

作為投資或供出售用）有形資

產之支出屬之。 

51 購建固定資產 

凡購置長期供業務使用（非

作為投資或供出售用）且具

有未來經濟效益之實體資產

之支出屬之。 

配合其項下三級科

目 修 正 ， 酌 修 定

義。 

 

519 購置收藏品及傳承資產 

凡購置典藏、研究及展示使用

之藝術品、圖書、史料、古

物、博物及歷史建築、古蹟等

支出屬之。 

   1.科目新增。 

2.配合文化發展基金

業務需要新增。 

55 營舍與設施工程支出 

凡支應國軍營舍與設施工程支

出屬之。 

  1.科目新增。 

2. 配合國軍營舍及設

施改建基金業務

需要新增。 

551 營舍與設施工程支出 

凡支應國軍營舍與設施工程支

出屬之。 

  

 


